附表2：

武汉理工大学中青年教师实践锻炼考核表

学院（部、中心、所）：硅酸盐中心     职工号：11506       2021 年5月26日

	姓  名
	唐佩
	性  别
	女
	出 生 年 月
	1987年12月

	职  称
	研究员
	学  历
	博士
	来校工作时间
	2019年9月

	本次实践单位及地址
	单位：中交二航武汉港湾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11号

	实践单位联系人职务
	总工程师
	联系人电话
	办公：

	实践单位联系人姓名
	秦明强
	
	手机：13995502957

	本次实践工作时间
	从 2020年 5月 25日至 2021年 5月 25日，共计 12 个月

	实践工作总结（包括：实践的内容，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心得体会等。可附加页）
	根据《武汉理工大学中青年教师实践能力提升实施办法》和《关于加强教师实践能力锻炼管理考核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本人于2020年5月25日至2021年5月25日在中交二航武汉港湾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实践锻炼。在此期间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 以建筑固废为代表的水泥基胶凝固废的产生过程、物化性质、再水化性能，其制备胶凝材料的关键参数及影响因素；

（2） 水泥基胶凝固废不同处理方法及改性后再水化性能，再水化产物、进程及微结构发展过程、物相-微结构-力学性能的关系；
（3） 再生胶凝材料再水化特性与其重金属固化效果及机理表征。

通过本次企业实践锻炼，深入了解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堆存和建材化现状，明确建筑固废处置及建材化的难点和关键问题，为后续科研指明方向。树立了将固废资源化的研究服务我国生态化建设国家战略的工作目标，建立了应将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并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思路，积累了教学素材，提升了自我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专业度。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实践单位

考核意见
	唐佩博士在我公司实践锻炼期间，工作态度积极，认真负责，积极参加项目讨论及实施，为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支持。通过该阶段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本次实践的规划任务，达到了预期的实践目标。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考核情况
	述职汇报时间
	
	地点
	

	
	考核人员签名
	

	
	考核内容及评价结论：

 院长（主任）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职能部门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正反面打印或复印，人事处、所在单位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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